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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針對劉姓家暴慣犯向連江地院聲押獲准 

本署重申「暴力零容忍」 

    所謂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

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，被害人得向法

院聲請通常保護令、暫時保護令；被害人為未成年人、身心

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，其法定代理人、三親等以

內之血親或姻親，得為其向法院聲請之。 

    劉姓慣犯屢次違反保護令經法院判刑確定，仍不知悔改

，於民國111年12月10日再次對家庭成員實施精神上之不法

侵害，而違反保護令；並於警方到場勸導時，持兇器妨害公

務，本署認劉嫌違反保護令嫌疑重大，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

實行之虞，而有羈押之必要，向福建連江地方法院聲押獲准

。本署呼籲如有家庭暴力發生，無論被害人或知悉之親友，

一定要求助於相關單位，及時阻斷暴力行為，才能使被害人

走出陰影。 

 



 


